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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京国民政府及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章节提要】

本章的重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真题中在该部分出简答题的概率非常高，要给予高度重视。革命根据地

时期法律内容较少，但是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今社会生活贴切程度很高，常出现的考点集中于土地相关制度、农工

相关制度和婚姻相关制度三个方面，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这个线索进行串联。

—、单项选择题

1.南京国民政府立法活动的主要原则是（ ）

A.坚持“党治” B.坚持“军治”

C.坚持“法治” D.坚持“人治”

2.1946—1949 年是国民党政权“法统”的（ ）时期

A.形成 B.发展

C.曲折 D.完善和崩溃

3.（ ）的编纂标志着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构完成

A.《六法全书》

B.五五宪草

C.《训政纲领》

D.1947 年《中华民国宪法》

4.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是（ ）

A.《大清民事草案》 B.《中华民国民法》

C.《中国银行条例》 D.《公司法》

5.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方面采取的是（ ）原则

A.口供为主 B.证据法定

C.自由心证 D.自己举证

5.1936 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普通法院的诉讼制度是（ ）

A.四级三审制 B.三级三审制

C.四级两审制 D.三级两审制

7.依照《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规定，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的训政者是（ ）

A.国民全体 B.国民大会

C.国民党 D.立法院

8.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它规定了苏维埃国家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

B.它规定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

C.它规定并保障了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D.它严格区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

9.（ ）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A.《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B.《兴国土地法》

C.《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D.《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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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工作制是（ ）

A.6 小时 B.8 小时

C.10 小时 D.12 小时

11.农民主政权时期，苏区主要负责反革命案件的侦查、预审、提起公诉等工作的单位是（ ）

A.国家保卫局 B.国家政治局

C.国家政治保卫局 D.国家保卫政治局

12.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最具代表性的宪法性文件是（ ）

A.《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B.《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C.《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D.《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13.确立了“减租减息”原则的法律是（ ）

A.《井冈山土地法》

B.《兴国土地法》

C.《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D.《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4 明确出现过 10 小时工作制的是（ ）

A.工农民主政权期

B.抗日民主政权时期

C.解放战争时期

D.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5.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女性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 ）

A.16 周岁 B.18 周岁

C.20 周岁 D.22 周岁

16.“管制”这一刑种出现在（ ）

A.清朝末年

B.工农民主政权时期

C.抗日民主政权时期

D.解放战争时期

17.《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于（ ）

A.土地革命时期 B.抗日战争时期

C.解放战争时期 D.新中国成立初期

18.确立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宪法性文件是（ ）

A.《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B.《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C.《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D.《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明确提出这一刑法原则是在（ ）

A.工农民主政权时期

B.抗日民主政权时期

C.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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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新中国成立初期

20.人民调解制度得到普遍的发展是在（ ）

A.工农民主政权时期

B.抗日民主政权时期

C.解放战争时期

D.新中国成立以后

21.实行“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的文件是（ ）

A.《中国土地法大纲》

B.《五四指示》

C.《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D.《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22.下列关于 1935 年《中华民国刑法》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在立法原则方面，继受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以及刑罚人道主义等原则

B.刑法典保留了更多传统中国刑法的痕迹，如对侵害直系尊亲属的犯罪行为采取加重处罚原则

C.规定禁止纳妾

D.同居相为隐原则得到一定的体现

2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商事立法体系是（ ）

A.民商合一 B.民商分立

C.民商分离 D.民商分开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属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是（ ）

A.《假释审查规则》 B.《交易所法》

C.《票据法》 D.《公司条例》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法院的审判机构是（ ）

A.特种刑事法院 B.地方法院

C.高等法院 D.最高法院

3.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的内容，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规定婚姻自由的原则

B.实行一夫一妻制

C.禁止三代以内血亲通婚

D.婚姻受到严格的保护，不可离婚

4.下列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主要原则的有（ ）

A.区分主犯、首犯和附和参与者，区别对待

B.对自首、自新者减免刑罚

C.罪刑法定主义与类推原则相结合

D.废止肉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5.以下属于 1939 年陕甘宁边区规定的离婚条件的有（ ）

A.有赌博者 B.有重婚行为者

C.与他人通奸者 D.图谋陷害他方者

6.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各边区刑事立法确定的主要罪名有（ ）

A.汉奸罪 B.破坏坚壁财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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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贪污罪 D.赌博罪

7.在解放战争时期，处理婚姻问题在强调感情因素的同时，注重政治条件，规定夫妻一方是（ ）者，对方

可以据此为理由提出离婚

A.恶霸 B.地主

C.富农 D.有反革命活动

8.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劳动立法的内容包括（ ）

A.关于工人权利的规定

B.关于工资的规定

C.关于安全生产防护的规定

D.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9.下列属于工农民主政权时期的立法是（ ）

A.《井冈山土地法》

B.《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C.《中国土地法大纲》

D.《兴国土地法》

10.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解息讼

B.注重诉讼程序的正规化、法典化建设

C.开创了抗日民主政权司法民主的崭新形式

D.创造性地把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审判实践

三、简答题

1.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

2.简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民法》的主要特点。

3.简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4简述马锡五审判方式。

5.简述《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的主要内容。

6.简述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阶段。

7.简述《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内容。

8.简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内容。

9.简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0.简述《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

11.简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

四、论述题

1.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特色和构成有何不同？（法制史+法理学，新题型）

2.清末及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改革的措施对当下我国的司法改革及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有何启示？（法制史+法理

学，新题型）

【第七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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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活动的主要原则是坚持“党治”，即由国民党垄断立法权。A选项正确。

2.【参考答案】 D

【解析】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1936 年），是国民党政权“法统”的形成时

期；第二阶段（1937—1945 年），是国民党政权“法统”的发展时期；第三阶段（1946—1949 年），是国民党政权

“法统”的完善和崩溃时期。D 选项正确。

3.【参考答案】 A

【解析】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以法典为纲、以相关法规为目”的方式，将法典及相关法规汇编成《六法全书》。

《六法全书》的编纂，标志着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构完成，实现了法律形式上的近代化。A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B

【解析】 《中华民国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B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C

【解析】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证据制度中采取“自由心证”的原则。C 选项正确。

6.【参考答案】 B

【解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沿用北洋政府的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1932 年 10 月公布《法院

组织法）（1935 年 7 月 1日施行），改为三级三审制，第三审为“法律审”。B 选项正确。

7.【参考答案】 C

【解析】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于 1931 年 5 月 5 日由“国民会议”制定，同年 6 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施行。其主要内容是：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训政纲领》的“党治”原则，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规定

五院制的政府组织形式；罗列一系列公民权利与自由，但又多加限制；利用国家的名义，发展官僚资本。由此可推

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的训政者是国民党。C 选项正确。

8.【参考答案】 D

【解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苏维埃国家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规定苏维埃

国家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规定并保障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由

于缺乏宪法实施经验和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混淆了民

主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界限，阶级路线上搞“左”倾关门主义和国家结构问题上照搬苏联经验等。本题选 D。

9.【参考答案】 B

【解析】 工农民主政权中期的土地立法以 1929 年 4 月《兴国土地法》为代表。该法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

“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但在土地分配适用的问题上沿用《井冈

山土地法》的规定。B 选项正确。

10.【参考答案】 B

【解析】 1931 年 11 月中央苏区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实行 8 小时

工作制和工人的各种法定休假制度，工人享有各种法定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B选项正确。

11.【参考答案】 C

【解析】 工农民主政权时期，苏区实行集权、独立系统垂直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主要负责反革命案件的

侦查、预审、提起公诉等工作。C选项正确。

12.【参考答案】 A

【解析】 1941 年 11 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最具代表性的宪法性文件。A 选

项正确。

13.【参考答案】 D

【解析】 337 年 8 月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原则，各根据地以此为中心任务制定

本地区的土地法规，以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立法最有代表性。D选项正确。



天任考研

6

14.【参考答案】 B

【解析】 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劳动立法明确规定边区实行 10 小时工作制（陕甘宁边区为 8 小时）。B 选项正确。

15.【参考答案】 B

【解析】 各边区的抗日民主政府分别制定了若干地区性的婚姻条例，其中规定的法定最低婚龄基本为：男 20

周岁，女 18 周岁。B选项正确。

16.【参考答案】 D

【解析】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刑事立法在原则方面，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以集中打

击各类反革命分子。在刑法种类上，创设了“管制”刑，即将已经登记的反动分子交给当地政府及群众监督，限制

其自由，责令其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向指定机关报告行踪。D 选项正确。

17.【参考答案】 C

【解析】 1947 年 10 月 10 日，党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性及半

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C选项正确。

18.【参考答案】 A

【解析】 1941 年 11 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最具代表性的宪法性文件。在政

权民主建设方面，它规定根据地政权的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 1/3，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占 1/3，

中间派占 1/3。A 选项正确。

19.【参考答案】 C

【解析】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刑事立法在原则方面，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为“首恶者

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以集中打击各类反革命分子。C选项正确。

20.【参考答案】 B

【解析】 以人民调解制度作为司法审判工作的重要补充，是抗日民主政权司法工作的突出特点。B选项正确。

21.【参考答案】 B

【解析】 《五四指示》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土地改革，从而揭开了解放区土

地改革运动的序幕。B 选项正确。

22.【参考答案】 C

【解析】 为继承传统的宗法伦理精神，刑法典保留了更多传统中国刑法的痕迹，如对侵害直系尊亲属的犯罪

行为采取加重处罚原则；同居相为隐原则得到一定的体现，如规定罪犯的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犯便利犯人

逃脱、藏匿犯人、湮灭证据等犯罪，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亲族间犯盗可以免于处罚、适用亲告；纵容纳妾。刑法

典设有重婚罪，但纳妾不属于重婚范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明确指出：“所谓重婚及相婚，均指正式婚姻而言，如

未正式结婚，纵令事实上有同居关系，仍难以成立该罪。”因此 C 选项表述错误，本题选 C。

23.【参考答案】 A

【解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推动民法典的编纂，1929 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民商合一”的制

定原则，这是中国近代民商事立法首次采用这一模式。A选项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BC

【解析】 《交易所法》属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交易所法中的相关法，《票据法》属于票据法的内容。《假释

审查规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诉讼法中的内容，不属于商事立法。《公司条例》是北洋政府时期的立法，时

间错误。BC 选项正确。

2.【参考答案】 BCD

【解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机构分为普通法院系统和特种刑事法庭。普通法院的审判机构分为地方法

院、高等法院和最局法院。BCD 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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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答案】 ABC

【解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主要内容有：（1）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

和买卖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2）关于结婚年龄，规定男子须满 20

岁，女子须满 18 岁。禁止三代以内的血亲通婚，禁止患传染病、神经病及疯瘫者结婚。男女结婚须到苏维埃进行

登记，领取结婚证。（3）确定离婚自由的原则，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或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规

定离婚后孩子和财产的处理办法，私生子女得享受婚生子女同等权利；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的，须经过丈夫同意，

在通信便利的地方经过两年，通信困难地方经过四年其夫无信回家者，其妻可以请求登记离婚。ABC 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1934 年 4 月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土地革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惩治反革命

的刑事法律。该条例的主要原则是：区分主犯、首犯和附和参与者，区别对待；对自首、自新者减免刑罚；罪刑法

定主义与类推原则相结合；废止肉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按阶级成分及功绩定罪量刑。ABCD 全选。

5.【参考答案】 BCD

【解析】 1939 年陕甘宁边区规定的十条离婚条件有：有重婚行为者；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

与他人通奸者；虐待他方者；以恶意遗弃他方者；图谋陷害他方者；不能人道者；患不治之恶疾者；生死不明过一

年者。BCD 选项正确。

6.【参考答案】 ABC

【解析】 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各边区刑事立法的主要罪名有汉奸罪、破坏坚壁财物罪、贪污罪。ABC 选项正确。

7.【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解放区处理离婚问题时，在强调感情因素的同时，注重政治条件，规定夫妻一方是恶霸、地主、富

农或者有反革命活动者，他方可据此为理由提出离婚。同时，针对当时干部离婚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专门规定了

干部离婚的原则，即坚持以“夫妻感情意志根本不合”为标准，凡以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制造离婚条件的，原

则上不准离婚；对不得不离，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但在财产处理上照顾对方。ABCD 全选。

8.【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抗日战争时期，劳动立法的内容包括工人权利、工时、工资、集体合同、安全生产防护的规定。ABCD

全选。

9.【参考答案】 ABD

【解析】 《中国土地法大纲》属于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时期的立法。ABD 选项正确。

10.【参考答案】 ACD

【解析】 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同志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他在巡回审判中贯彻群众路线，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

拘形式。他依靠群众纠正错案，解决疑难案件，被人民群众誉为“马青天”。他的审判工作经验被总结为“马锡五

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把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去的司法民主的崭新

形式。根据以上表述，应选 ACD。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1）以孙中山的“遗教”为立法的根本原则。

（2）特别法多于普通法，其效力往往也高于普通法。

（3）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标志的国家成文法律体系。

（4）不成文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延续了清末以来的法律改革，进一步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法律原则、法律体系和法

律制度引入中国，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吸收、发展，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从而把近代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向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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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答案】 《中华民国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其主要特点是：

（1）该法采用社会本位的立法原则。

（2）在具体制度上，该法将外国民法之最新学理、最新立法例加以吸纳、整合，萃成本国民法。

（3）该法采取民商合一的编纂体例。

（4）该法重在维护私有财产所有权及地主土地经营权。

（5）该法的婚姻家庭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封建色彩。该法前三编引进了徳国、日本、瑞士民法的大量条文，后

两编带有较多的封建色彩。

3.【参考答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于 1931 年 11 月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规定没收一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农村公共土地，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军阀的所有财产，宣布废

除一切债务契约。

第二，规定对于没收来的土地财产的分配，按照最有利于贫雇农、中农利益的原则进行。具体方法是，以乡为

单位，雇农、中农按人口平均分配，或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标准平均分配。富农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并且能

够自食其力，可以分得较坏的田。

第三，规定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即现阶段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买卖，同时规定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实行土地国有

制。

但这部土地法仍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如在土地分配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

4.【参考答案】 抗日民主政权时期，马锡五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

间，他在巡回审判中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

意见；方便群众诉讼，手段简便，不拘形式。他依靠群众纠正错案，解决疑难案件，被人民群众誉为“马青天”。

他的审判工作经验被总结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戏剧《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和张柏的婚姻案，就是马锡五

审理的典型案例。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把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去的司法民主的

崭新形式。

5.【参考答案】 1946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分为政权组织、人民

权利、司法、经济和文化五部分。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采取人民代表会议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以保证人民管理政权机关。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为人

民管理政权的机关，各级政权形式上开始由参议会过渡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二，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第三，确立边区的人民司法原则。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除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

行职务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有逮捕审讯行为。人民有权以任何方式控告失职的公务员。

第四，确立边区的经济文化政策。经济上采取公营、合作、私营三种方式，组织一切人力、财力促进经济繁荣，

为消灭贫穷而斗争。保障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有职业，企业者有发展机会。普及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6.【参考答案】 （1）第一阶段（1927—1936 年），是国民党政权“法统”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集中进行频

繁的立法，确立“法统”。这一时期的立法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建立起以基本法典为核心的“六法”体系，形成

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其二，制定了一系列单行法规等。

（2）第二阶段（1937—1945 年），是国民党政权“法统”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立法以制定颁布单行法规和

法令为主，表现出抗日战争时期特殊条件下立法活动的两面性：一方面国民政府公开颁布了若干关于开展抗日斗争、

惩治汉奸、保护抗属等单行法规；另一方面又秘密发布了一些旨在“防共、限共、溶共”的法令。

（3）第三阶段（1946—1949 年），是国民党政权“法统”的完善和崩溃时期。国民党力图用法律手段推行其内

战时期的基本政策，除《中华民国宪法》外，还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和特别法规。

7.【参考答案】 （1）依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确定国体与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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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定国民大会为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但对其职权加以限制。

（3）形式上采用总统制，但总统的权力受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的制约。

（4）规定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及必要的宪法义务。

（5）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形式上赋予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以自治权。

8．【参考答案】 （1）规定苏维埃国家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

（2）规定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

（3）规定并保障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4）规定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

9.【参考答案】 （1）采取严密的侦查制度。国民政府中行使刑事侦查权的机构很多。特别是检察官，权力很

大，几乎可以动用一切的人力物力，侦查或处分任何人或事。

（2）实行“自由心证”的诉讼原则。在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证明力及其是否被采用，由法官的内心信念，即

依“心证”来自由判断和取舍。

（3）实行秘密审判制度和陪审制度。对于所谓“妨害公共秩序”的案件，即政治案件，实行秘密审判。在“反

革命案件”的上诉过程中，可由国民党地方最高党部派出的国民党员所组成的陪审团陪审评议。

（4）扩大并强化军事和军法机关的审判。国民政府通过颁布刑事特别法，在诉讼制度方面不断扩大和强化军

事和军法机关的审判；不仅使军事机关直接参与司法，而且实际上使司法机关直接处于军事机关的操纵之下。

（5）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军队的特权。在华美军人员在中国境内犯罪的刑事案件，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

裁判。

10. 【参考答案】 （1）明确阐述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的“抗日”“团结”

“民主”。

（2）加强政权民主建设，规定根据地政权的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 1/3，非党左派进步

人士占 1/3，中间派占 1/3。

（3）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

（4）规定边区的基本经济文化政策。

11.【参考答案】 （1）宣布废除封建、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2）规定土地改革须遵守的原则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保护工商者，正确对待地主富农。

（3）规定以乡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分配办法。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

地主及其家属、国民党官兵家属也可以分得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

（4）确认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发放土地证，允许土地所有人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情况下出

租土地。

（5）确定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为乡村农民大会、贫农团大会、区县省级农民代表大会。对一切违抗或破坏土

地改革的罪犯，组成人民法庭予以审判。

（6）确认保护工商业的原则。

四、论述题

1.【参考答案】 （1）体系构成的元素不同：

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是按照基本法典、相关法规、判例解释例分为三个层次，遵循“以法典为纲，相关

法规为目”的方式；而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

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构成其法律体系。

（2）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不同：

①“六法体系”中包含最高法院判例解释例的内容，而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不包含判例解释例的内容。

②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相较于“六法体系”新增了经济法、社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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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六法体系”中的民法扩展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民商法，“六法体系”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并

入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的程序法法律部门。

2.【参考答案】 清末的司法改革，对传统司法组织体制进行了调整，改刑部为法部，使得行政与司法分立；

南京临时政府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这对当今司法改革的启示就是：将行政与立法分开，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

清末的司法改革，在诉讼程序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度。这对当今司法改革的启示就是：完善人民法院系统，落实

贯彻审级制度，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增加案件最终判决公正系数，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清末的司法改革，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改革中试行律师制度，这对当今

司法改革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当今司法改革中，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加快建设符合

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建立健全法治工作部门和法学教育研究机构人

员双向互聘机制。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改革禁止刑讯、禁止体罚，这对当今司法改革的启示就是：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完善对

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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